
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白云至三水段红棉
支线增设连接红棉大道上下匝道及
收费站工程项目（广州段）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业主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业主：广州市交通运输局

（二）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二路 1号

（三）联系电话：020-38180232

（四）联系人：许先生

二、中介服务名称

惠州至肇庆高速公路白云至三水段红棉支线增设连

接红棉大道上下匝道及收费站工程项目（广州段）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服务。

三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（一）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服务单位应具备工

程咨询单位甲级综合资信证书或工程咨询单位甲级专业

资信证书（专业为公路），并在“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

批监控平台”备案，熟悉我市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

析评估的开展情况和相关配套政策文件。

（二）需要回避的机构：可研/项目申请报告编制单

位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编制单位。



（三）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：根据《国家

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

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报告编制大纲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发改办投资〔2013〕428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建设单位

报送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开展评估论证，并出具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在服务期间内，服务单位须安排

专人负责该项目，且需满足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开展工作

的需求。

四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属于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的项目，

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

险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发改重点〔2012〕1095号）

的要求，立项前需完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服务机构受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委托开展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具体任务如下：

1.对项目（广州段）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进行初审，

提出初审意见；

2.协助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专家评估会，对分析报

告进行评估论证；

3.在 2026 年 5月底前编制完成项目（广州段）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，并结合征求意见情况完善报告；

4.协助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完成后续审批、备案工作。


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在原和顺立交施工图方案基础上

紧贴红棉支线两侧，增设佛江高速往返红棉大道的 H1、

H2半菱形落地匝道，H1匝道出口收费站采用单向 5收费

车道，H2匝道进口收费站采用单向 4收费车道。设管理

站房一处、收费雨棚两处。

五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（一）履行地点：广州市。

（二）履行方式：在 2026年 5月底前完成对项目（广

州段）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开展评估论证及编制项目

（广州段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。报告需符合《国家

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

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报告编制大纲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发改办投资〔2013〕428号）等相关要求，并结合征求

意见情况完善。根据要求提供电子、纸质的盖章版报告。

六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（一）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（二）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（三）计价标准：参考《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

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计价格[1999]1283号）。

七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服务

期为 12个月，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

八、验收

（一）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等。

（二）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（三）验收标准：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

发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和评估

报告编制大纲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投资〔2013〕

428号）。

（四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判定

标准、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（整改、重新制作、不再履行

合同、解除合同、支付违约金、赔偿采购人损失、依法

宣告合同无效、依法撤销合同等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九、结算方式

合同签订后，项目业主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的

80%；供应商提交最终评估报告成果并通过项目的验收后

支付剩余合同款。

十、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

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

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，对方可以要

求其支付合同款。



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

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，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

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。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，

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履行债务。

十一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

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

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（或仲裁）的方式解决。——必须

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，两者都选或者两者都不选，该

条款无效。

十二、备注

（一）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“合

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

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

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。

（二）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购

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、数

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

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

（三）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

宜，


